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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#各县 $市%区&人民政府#省政府各部门%各直

属机构#各大企业#各高等院校'

(山东省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管理办法)已经省政府同意#

!

(

!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

现印发给你们#请认真贯彻执行*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&'()

年
+

月
*

日

$此件公开发布&

!

&

!



山东省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管理办法

第一条
!

为加强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管理#进一步畅通群

众投诉渠道#规范投诉事项办理工作#保障投诉人合法权益#提

升政务服务质量和水平#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#结合我省实

际#制定本办法*

第二条
!

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号码是 $

',-(

&

(&-+,

#委

托济南市
(&-+,

市民服务热线开展有关服务*

省直有关单位现有热线可暂时保留#与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

线并行接听#继续由有关单位进行维护和管理*

第三条
!

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受理涉及省政府组成部门%

直属机构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%公共服务事项的其他省直单位

$以下简称省直有关单位&的政务服务投诉事项#有关投诉事项

的受理%办理%回访%监督%评价等工作适用本办法*

第四条
!

省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负责投诉事项办理

的监督%评价和综合分析等工作*

省直有关单位负责投诉事项的办理%反馈等工作*

济南市
(&-+,

市民服务热线管理机构负责投诉事项的受理%

转办%回访%统计和系统维护等工作*

第五条
!

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实行
&+

小时工作制 $含节

假日&#全时段受理政务服务投诉事项*

!

-

!



第六条
!

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办理系统部署在政务专网

上#通过热线办理系统处理群众投诉事项#具体按照以下流程办

理'

$一&受理*热线受理员应当准确详细记录投诉人反映的投

诉事项内容%办理要求%联系方式等#即时形成交办工单#提交

至热线转办中心*

$二&转办*热线转办中心应当按照单位职责即时通过热线

办理系统将工单转省直有关单位办理#涉嫌违纪的除外*

$三&办理*省直有关单位应当在接到转办工单之日起
(,

个

工作日内办结+需要延期办理的#可在办结时限内通过热线办理

系统申请延长办理期限#并注明延期原因#延期时限为
)

个工作

日+对于特别复杂的问题#可通过热线办理系统向省政府办公厅

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申请再延长办理期限*

转办事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#省直有关单位应当立即

通过系统回退至热线转办中心#并注明退回原因*

$四&反馈*省直有关单位应当通过投诉人联系方式在规定

时限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#同时通过热线办理系统反馈至

热线回访中心*

对于投诉人要求信息保密的工单#应当在办结时限内将办理

结果通过热线办理系统反馈至热线回访中心*

$五&回访*热线回访中心对于投诉人要求回复的投诉事项

$投诉人信息保密的除外&进行电话回访#开展满意度调查#并

!

+

!



记录在案*

对于投诉人要求信息保密的工单#热线回访中心应当在投诉

人再次拨打热线时#将有关办理情况反馈给投诉人*

$六&重办*经回访#投诉人对投诉事项办理结果或服务过

程不满意的#热线转办中心应当形成重办工单#转省直有关单位

重新办理#办理期限为
,

个工作日*

$七&办结*经回访#投诉人对投诉事项办理结果和服务过

程满意%基本满意#或者答复内容符合法律法规%政策规定的#

该事项办结*

第七条
!

投诉事项涉及省直有关单位人员涉嫌违纪问题的#

热线转办中心应通过系统将有关投诉事项转省政府办公厅政务服

务管理机构#由该机构按程序转纪检监察机关处理*

第八条
!

省直有关单位应当明确热线投诉事项办理的责任处

室和承办人员#及时接转和办理有关投诉事项#对投诉事项和投

诉人信息等做好保密工作#并在规定时间内反馈*

有下列情形的#热线办理系统自动发放黄牌或红牌'

$一&距离办结时限还有
(

个工作日未回复办理结果的发放

黄牌#提示有关单位尽快办理+

$二&超过办结时限第一个工作日未回复办理结果的发放红

牌#提示有关单位已超期#应尽快办结*

第九条
!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#由省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管理

机构进行督办#发放督办单#督促有关单位尽快办理'

!

,

!



$一&超过办结时限未办理的+

$二&回访时投诉人对投诉事项办理结果或服务过程不满意#

热线转办中心转省直有关单位重新办理后投诉人仍不满意的+

$三&其他需要督办的情形*

第十条
!

省直有关单位应当在接到督办单之日起
,

个工作日

内办结有关投诉事项#按要求将办理结果反馈当事人和热线回访

中心#并将办理情况和被督办的原因书面反馈省政府办公厅政务

服务管理机构*

对于投诉人要求信息保密的工单#省直有关单位应当将办理

结果通过热线办理系统反馈至热线回访中心#并将办理情况和被

督办的原因书面反馈省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管理机构*

第十一条
!

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应当加强对热线受理%转办%

回访等人员的业务培训%监管和考核#保障及时%准确%规范开

展服务#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*

热线受理%转办%回访人员应当对投诉事项和投诉人信息等

做好保密工作*

第十二条
!

省直有关单位应当定期分析涉及本单位的投诉事

项#研究改进措施#建立长效机制#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*

对于因办理投诉事项不认真%拖延超期%弄虚作假或泄露投

诉信息#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#依法依规追究单位有关负责人和

直接责任人的责任#构成违纪的按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理*

第十三条
!

省政府办公厅定期对省直有关单位投诉事项办理

!

*

!



情况进行评价#重点评价按时办结率%回访重办率%服务过程满

意度%办理结果满意度和完善制度%建立长效机制%改进工作等

方面情况#评价结果由省政府办公厅进行通报*

评价以热线网络平台统计数据为基础#按照统一标准#结合

单位特点#客观%全面%准确开展#确保公开%公正%公平*

第十四条
!

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工作所需经费纳入省级财

政预算保障*

第十五条
!

各市应当参照本办法制定相关管理规定#进一步

强化对本地政务服务投诉热线的管理#搞好整合#畅通渠道#规

范办理#形成集中统一的投诉举报平台#切实提高政务服务的质

量和效率*

第十六条
!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#有效期
,

年*

!

)

!



抄送'省委各部门#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#省政协办公厅#省法

院#省检察院*

各民主党派省委*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&'()

年
+

月
*

日印发


